
大通湖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动态维护方案公示版（2026 年度）

前 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决策部署，维护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权威性、严

肃性、科学性，提高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依据《湖

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的通知》《湖南省市

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编制指南（试行）》等文件要求，结合《大通湖

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2024 年度、2025 年度国土空间规划体检

评估结论，特组织开展本次 2026 年度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

本次动态维护的核心任务是：在严守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城镇安全发展空间

底线，确保总体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不突破、空间格局和结构总体稳定的前提下，

遵循“正向优化”标准，对“三条控制线”、规划分区、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城市

重要控制线、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内容进行局部优化和适应性调整。旨在有效解决

规划实施中发现的突出矛盾与空间冲突，精准对接“十五五”时期国家、省重大战

略及地方发展需求，优先保障民生设施和重大项目落地空间，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质量和效率，为大通湖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新大通湖提供坚实可靠的

空间保障。

本次动态维护范围为大通湖区行政辖区全域，重点维护区域为中心城区。维护

规划基期为 2025 年，维护数据以自然资源部统一下发的最新年度变更调查成果、

相关专项规划最新成果为依据。

一、规划实施评估结论

（一）阶段性成效



自《大通湖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依法批准实施以来，在

区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坚持以规划为引领，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严守

资源保护底线、促进经济提质增效、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阶段性成

效。

1. 空间格局持续优化。“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得到有效应用，城镇、农业、

生态空间格局更加清晰。中心城区“两轴两带、一心三组团”总体结构初步形成，

空间集聚效应显现。全域规划分区管控要求逐步落实，为各类开发保护活动提供了

基本遵循。

2. 资源底线严守有力。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得到严格落实，24.27

万亩耕地保有量和 21.91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有效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内人

类活动得到有效管控，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城镇开发边界对城镇集中建设的

强有力管控，遏制了城镇无序蔓延。

3. 支撑体系不断完善。一批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按

规划有序推进，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和城市承载能力得到提升。教育、医疗、文化、

体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持续优化，城区环境品质全面提升。

4. 生态环境稳步改善。持续推进大通湖水环境治理，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大

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以大通湖国家湿地公园、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为核心，

形成多条生态廊道，打造健康、完整、连续的绿色空间网络，大通湖水质持续向好，

总磷浓度稳定在 0.071mg/L 历史最优水平。

5. 城乡发展协同推进。城市更新及老旧小区改造有序实施，各乡镇积极开展

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时以“保障民生”和“见缝插绿”为原则，优

先调整社区所缺乏的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对旧区路网进行梳理，对现有道路网存在

较多的断头路和错位路，通过辟通和延伸部分道路、尽量削弱错位等措施，使区域

内道路形成系统；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27 个村庄规划全部批复，农村人居环

境显著改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二）存在问题和风险



结合“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新形势新要求，综合 2024、2025 年度

规划体检评估结论，规划实施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 人口持续流失，城镇吸引力不足。2020—2024 年常住人口从 8.37 万人降

至 7.75 万人，呈持续负增长态势，城镇化动力不足，人口外流导致城镇发展活力

受限。

2. 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农村建设用地较为粗放，人均村庄建设用地偏高，土

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有待提升。

3. 生态保护红线存在局部冲突。生态保护红线内存在少量城乡建设用地与耕

地，空间管控矛盾需进一步理顺。

4. 水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用水总量逐年上升，水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不高，节

水型社会建设仍需加强。

5. 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城区小学、中学步行覆盖率不足 60%，社区养老设

施步行覆盖率偏低，公园绿地分布不均，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依然存在。

6. 规划体系与实施机制不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督预警系统不健

全，部分体检数据统计不完整，规划传导精度与项目落地精准度有待提升。

（三）动态维护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十五五”发展需求，本次动态维护重点围绕以下方向实

施：

1.强化空间引领作用，保障重大项目及战略实施

优先落实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明确在本区域布局，保障本区域交通、水利、

能源、产业等重大项目空间需求，支撑大通湖区“两区一地”（ 生态农业、绿色

发展示范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先行区，农垦文旅融合、宜居宜业宜游目的地）

建设。

2. 正向优化三条控制线布局，筑牢空间安全底线

坚持底线不破、总量平衡、正向布局优化原则，统筹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联动调整，清理历史遗留图斑、解决零星破碎、空间冲突问题，



提升耕地集中连片度与生态系统完整性，提升管控精准性，保障生态安全、粮食安

全与城镇合理发展需求。

3. 补齐民生与安全设施短板

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绿地、防洪排涝等设施布局，推进海绵城市、15 分

钟生活圈建设，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提升城乡宜居度与安全韧性，提升城市安

全韧性。

4. 优化全域空间格局，提升空间适配能力。调整全区与中心城区规划分区，

优化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提升规划可实施性，盘活存量、严控增量、提升质量，

完善城市四线与其他重要控制线，更新重点项目清单，保障产业园区、村庄建设、

重点项目空间需求，推动空间布局与人口、产业、功能协同适配。

5. 完善规划传导体系，加强实施监管与保障

完善规划体系，强化与项目的衔接，更新重点项目清单，优化规划分区，提升

规划可实施性。健全动态监测，及时掌握反馈影响大通湖区规划实施和社会经济发

展的关键指标变化方向，并采取干预措施和实施管理。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强化公

众参与。

二、动态维护方案

（一）三条控制线优化

本次维护严格遵循“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布局更优化”原则，对三条控

制线实施正向优化。

1.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现状：现状耕地面积 16881.56 公顷（25.32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4798.58 公顷（22.20 万亩）。

问题：部分图斑零星破碎、集中连片度不足，少量地块划定不合理。

调整方案：拟调出 164.5 公顷，同步调入 170.18 公顷，维护后总面积略有增

加，边界更规整、布局更集聚。调出零散分布、与年度变调查变更为非耕地等不适

宜种植地块，调入集中连片优质耕地，实现布局优化。



2. 生态保护红线

现状：总面积 83.73 平方公里，涵盖大通湖、金盆河、老三河、漉湖等重要生

态区域。

调整方案：本次维护不调整，保持面积、功能、布局稳定。

3. 城镇开发边界

现状：根据部下发最新版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成果，总面积 953.23 公顷。

问题：局部与项目需求不匹配，存在少量空洞地块。

调整方案：拟调入 0.04 公顷，调出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0.04 公顷。同步维护后

总面积保持 953.23 公顷不变，边界更规整、布局更集聚。

4. 冲突分析

调整后三条控制线无空间重叠、无交叉冲突，符合国土空间管控规则。

（二）规划分区优化

现状情况：全域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和矿产能源发展区六个一级分区，实行差异管控。其中农田保护区

14595.07 公顷，生态保护区 8372.95 公顷，生态控制区 1.13 公顷，城镇发展区

996.29 公顷，乡村发展区 13930.45 公顷，矿产能源发展区 13.70 公顷。

调整方案：衔接“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对涉及的规划分区进行同步优化。

重点对本次中心城区范围内用地布局调整地块以及辖区各乡镇急需解决用地需求的

项目，明确其二级分区类型，布局相应的配套设施。对调出的区域，相应取消其城

镇发展区内的二级分区。

维护后情况:维护后，规划分区主导功能更加清晰，布局更加合理。调整后的

规划分区主导功能与城市“四线”等重要控制线布局匹配度提高，为详细规划编制

提供了更明确的依据。维护后全区保留六个一级分区，其中农田保护区 14804.69

公顷，生态保护区 8372.48 公顷，生态控制区 0.64 公顷，城镇发展区 973.32 公顷，

乡村发展区 13744.86 公顷，矿产能源发展区 13.70 公顷。各分区类型完整、面积

精准、边界清晰，与三条控制线布局完全匹配，主导功能明确，用途管制规则严格



落实，生态、农业、城镇、乡村空间有序划分，空间治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全面

提升

3. 维护成效

规划分区主导功能更清晰、布局更合理，与城市四线匹配度显著提高，为详细

规划编制提供明确依据。

（三）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

现状(规划)情况: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为 695.83 公顷。其中,居住用地

143.71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7.90 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 32.73 公顷，

工矿用地 107.27 公顷，仓储用地 3.20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108.14 公顷，公用设

施用地占 9.70 公顷，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30.87 公顷，特殊用地 0.06 公顷，留白

用地 7.92 公顷。

调整方案：在不涉及规划强制性内容、确保用地结构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按照

规划分区主导功能和管控要求进行优化。

维护后情况:优化后,中心城区内村庄建设用地更加合理，公园绿地、广场步行

5分钟覆盖率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宜居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城市“四线”管控

现状情况：城市绿线总面积 28.98 公顷。主要包括映湖公园、大通湖区生态公

园、老三河滨水休闲风光带等公园;城市蓝线总面积 9.40 公顷，包括中心城区范围

内老三河以及部分沟渠;城市黄线总面积 9.83 公顷,主要管控自来水厂、消防站、

汽车站、污水厂等设施;无城市紫线。

维护后情况:结合城市更新，本次动态维护拟调整城市绿线、蓝线、黄线，调

整后城市绿线总面积 28.98 公顷，城市蓝线总面积 9.40 公顷，城市黄线总面积

9.99 公顷，各控制线维持基本稳定。维护后，绿线和蓝线总量维持稳定，黄线规

模稳中有增、功能不降低、布局基本稳定。大通湖区中心城区内无历史文化保护单

位、历史建筑，不涉及城市紫线。

（五）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中心城区共 3个详细规划编制单元，本次维护不作调整，保持规划管理单元完

整性。

（六）村庄建设边界优化及规模留白

在不突破各乡镇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前提下，结合乡村振兴需求优化布局：

在不突破各乡镇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前提下，结合乡村实际需求进行布局优

化。一是产业发展:为支持大通湖区乡村产业发展,新增产业用地 6.26 公顷，二是

村民建房:为推进村民集中居住点建设,新增居住用地 25.52 公顷。

维护后情况：优化后,大通湖区村庄建设边界总面积 1678.95 公顷，剩余留白

指标规模 11.66 公顷，有效保障了乡村产业、公共服务和村民建房等合理空间需求，

促进了乡村振兴。

（七）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更新

全面对接《大通湖区“十五五”规划纲要》，系统更新重点项目清单：

1. 新增项目 220 个，其中 7个精准落图、31 个示意落图、182 个列表管理；

2. 更新项目 7个，优化名称、规模、时序与空间位置；

3. 维护后共 10 大类、363 个项目，全面覆盖交通、水利、能源、产业、民生、生

态等领域。

三、动态维护方案可行性分析及动态维护预期效果

（一）必要性

本方案紧密对接大通湖区“十五五”发展需求，直接回应体检评估发现的空间

冲突、项目保障不足、民生短板、规划传导不畅等核心问题，是保障重大项目落地、

提升规划适应性、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

（二）合理性

1. 符合正向优化标准。三条控制线严守总量、提升质量、优化布局；规划调

整为局部优化，不改变总体格局，不突破约束性指标。



2. 程序合法合规。将严格履行编制、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市县审核、省级

审查、审批备案全流程。

3. 技术科学可行。基于最新国土变更调查与专项规划成果，采用 GIS 空间分

析技术，调整精准可落地。

（三）可行性

1. 政策可行。完全符合国省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政策要求，与上位规划衔

接顺畅。

2. 实施可行。以局部微调为主，对管理体系冲击小，可快速纳入“一张图”

系统实施。

3. 社会可行。聚焦公共利益与民生改善，广泛征求意见，社会认可度高、可

操作性强。

（四）动态维护预期效果

本次国土空间动态维护，既严守生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两条底线，又兼顾区

域发展实际需求，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统筹平衡。调整后大通湖区国土空间格局更

加科学合理，空间管控更加精准有效，规划落地性显著增强，既能保障粮食安全、

筑牢湖区生态屏障，又能全方位护航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发展、产业提质升级、乡

村全面振兴、生态永续安全，以坚实可靠的空间要素与基础支撑，确保全区“十五

五”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为大通湖区高质量发展、湖区生态文明建设、乡村全

面振兴提供坚实的国土空间保障。

四、实施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与协同。区管委会履行主体责任，建立自然资源部门牵头，

发改、财政、生态环境、住建、交通、水利、农业农村、文旅、应急、林业等部门

协同机制，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二）强化规划传导与衔接。维护成果批准后，强制性传导至乡镇规划、详细

规划、专项规划，确保全区空间管控统一、项目落地合规。



（三）依托“一张图”严格监管。将全部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

施监督系统，实行动态监测、定期体检、及时预警，所有项目严格按更新后规划审

批。

（四）建立常态化动态维护机制。完善“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适时动态

维护”工作机制，保持规划长期科学性、适应性与引领力。


